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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市交函〔2023〕366 号 

 

梅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转下达 2023年省级 

交通建设资金明细分配计划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局，市公路事务中心、梅州航道事务

中心、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： 

根据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下达 2023年省级交通建设资

金明细分配计划的通知》（粤交规〔2023〕86号），现将 2023

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明细分配计划转下达给你们，并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本次下达的省级交通建设资金明细分配计划包括：普

通国省道改造（国省道新改建和路面改造）、普通国省道养护

专项工程（含危旧桥梁改造、船舶碰撞桥梁隐患管理、路面预

防养护及功能性修复、安全提升工程）、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

务设施、重点经济网络公路、省对地方普通公路养护等补助、

超限车辆电子抓拍监控设施建设补助等 6类项目，计划中 2023

年省补助资金为计划执行数，其余投资数均为指导性指标。 

二、请市公路事务中心、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和公路部门

统筹用好省对地方成品油消费税返还基数资金、省对地方普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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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养护等补助（增量）、省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等资金，

加强普通公路、桥梁养护工作，优先确保普通公路桥梁定期检

测等资金，发现病害及时处置，保障全市公路桥梁通行安全顺

畅。其中，省对地方普通公路养护等补助（增量）资金是对普

通公路养护经费的补充，应全部用于公路养护，请市公路事务

中心和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局将分配计划情况于 2023年 4

月 10日前报市交通运输局备案。 

三、请梅州航道事务中心按规定及时向市财政局申领桥涵

标维护经费，并按要求组织实施，确保资金在本年度内支出完

毕。 

四、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要求，2023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原

则上要在年底前支出使用完毕。请各地各单位落实好项目的建

设条件，切实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快项目实施进度，按规定办理

用款手续，确保年度预算支出顺利完成，特别是普通国省道建

设资金全额列为中央直达资金，务必在年底前使用完毕。同时

加强项目资金和工程质量管理，确保按期、优质完成各项工程

建设，按时报送统计报表。 

 

附件：1-1.2023年普通国省道改造项目省补助计划表 

1-2.2023年普通国省道养护专项工程省补助计划表

（危旧桥梁改造工程） 

1-3.2023年普通国省道养护专项工程省补助计划表

（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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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4.2023年普通国省道养护专项工程省补助计划表

（路面预防养护及功能性修复养护） 

1-5.2023年普通国省道养护专项工程省补助计划表

（公路安全提升工程） 

1-6.2023年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设施省补助计划表 

2.2023年重点经济网路公路建设省补助计划表 

3.2023年省对地方普通公路养护等补助分配计划表 

4.2023年超限车辆电子抓拍监控设施省补助分配

计划表 

 

 

梅州市交通运输局      

2023年 3月 31日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

 

抄送：局法规审计科、基建管理科、财务科，市财政局 


